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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生：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貴處於 2018 年 2 月 9 日的來函收悉，現謹就函中提

出的《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

例草案》」）相關事宜回覆如下。  

 

(1)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

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下簡稱「《合

作安排》」）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合作安排》的本質是一份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

稱「香港特區」）與內地達成的協議，是一個行政行為。《合

作安排》只能在《條例草案》通過及生效後才可在香港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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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通過的《決

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包括《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出的。這項決定是內地法制下的法

律。  

 

(2) 香港法院裁定某事項是否符合保留事項或非保留事項

定義的司法管轄權，以及詮釋《合作安排》第三、四及

七條的適用法律  

 

 《條例草案》一經通過，將會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

分。如有人就《條例草案》條文的問題在香港法院提出法律

程序，香港法院有權就其司法管轄權作出決定，也就是說法

院應該有權就《條例草案》的任何條文，包括關於保留事項

或非保留事項的草案第 3 條，以及列於附表 1 的《合作安排》

第三、四及七條的適用和解釋，作出裁決。  

 

(3)  除就保留事項外，就內地法律及香港法律於「內地口岸

區」的適用而言，並就「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包括

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內

地以內的法律及憲制基礎  

 

 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香港特區擁有高度自治權。

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區有自己的出入境管理制度，特區

政府亦可以制定適當政策、環境去鼓勵投資，促進經濟和民

生等。要落實「一地兩檢」，香港特區必須與內地相關部門

商討和協調，並與廣東省人民政府簽署《合作安排》。  

 

 根據《條例草案》第 6 條，及《合作安排》第四條，

除就保留事項外，就內地法律及香港法律於「內地口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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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而言，並就「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

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

外並處於內地以內。  

 

 《合作安排》第四條的視為條款是香港特區及內地雙

方為了落實「一地兩檢」實際運作需要達成的協議。  

 

 事實上，立法會已曾在《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

（香港法例第 591 章）中，制定過相類似的視為條款 1。  

 

(4) 草案第 3(1)(b)、4、 6(1)及 6(2)條有否違反《基本法》

條文（例如《基本法》第 18、19 及 22 條）  

 

 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香港特區擁有高度自治權。

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區有自己的出入境管理制度，特區

政府亦可以制定適當政策、環境去鼓勵投資，促進經濟和民

生等。要落實「一地兩檢」，香港特區必須與內地相關部門

商討和協調，並與廣東省人民政府簽署《合作安排》。《合作

安排》獲批准生效後，香港特區還需要本地立法後才可以保

障《合作安排》能依法順利落實。  

 

 《基本法》第 22(2)條規定，「中央各部門、各省、自

治區、直轄市如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設立「內地

口岸區」和在該處實行內地口岸管理是在香港特區政府同意

及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下而作出的，因此並不會違反《基本法》

第 22(2)條。  

                                                 
1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香港法例第 591章）第 5(2)條訂明「為香港

法律適用於港方口岸區的目的，港方口岸區視為位於香港以內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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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第 18 條的原意是要限制全國性法律在特

區範圍內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以免從而損害特區的高度自

治權及法律制度。這與「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的情況

截然不同。  

 

1. 「內地口岸區」是根據《合作安排》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為特殊目的（即為高鐵乘客辦理內地

通關手續）而設立的（涵蓋範圍不是全香港特區）。 

 

2. 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實施的對象主要是高鐵

乘客（不是所有在香港的人）。  

 

3. 實施的機構是內地機構（不是香港機構在全港執

行）。  

 

4. 整個安排不影響香港的出入境制度。  

 

5. 重點是，市民可自行選擇是否乘搭高鐵並進入「內

地口岸區」。安排沒有將內地法律強制施加於任何

人。  

 

6. 乘客進入「內地口岸區」，猶如他們選擇進入另一

個司法管轄區（如羅湖、福田口岸等），並接受該區

的適用法律。  

 

 根據《合作安排》第四條的視為條款，就「內地口岸

區」的適用法律和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

視為處於內地以內。在此情況下，對「內地口岸區」行使司

法管轄權的是內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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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第 19(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除

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

制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原有的

法律制度和原則包括了立法限制法院的審判權。再者，即使

《基本法》第 82 條賦予終審法院終審權，在不少案例中，

終審法院同意該終審權亦可以受合理限制。  

 

(5) 「內地口岸區」場地使用權的相關事宜  

 

 特區政府會與內地方面磋商有關「內地口岸區」場地

使用權的取得、期限和費用的問題（包括締約方的安排），

並會適時作出公布。至於廣東省人民政府是否《基本法》第

7 條所涵蓋的「法人或團體」，應注意《基本法》第 7 條所涵

蓋的不僅是「法人或團體」，還包括「個人」。  

 

《基本法》並沒有任何釋義條文解釋「個人、法人或

團體」的含意。在此情況下，《基本法》的草擬文件及香港

法律中對相類詞彙的解釋，都是可協助解釋《基本法》條文

的外部資料。  

 

《釋義及通則條例》（香港法例第 1 章）第 3 條就「人、

人士、個人、人物、人選」 (person)作以下解釋—  

 

「人、人士、個人、人物、人選 (person)包括法團

或非法團組織的任何公共機構及團體……」  

 

參考以上討論，《基本法》第 7 條中「個人、法人或

團體」這詞彙適宜採納一個較寛廣的解釋，引用此解釋應可

包括廣東省人民政府。  



6 
 

 無論如何，上述就內地取得「內地口岸區」場地使用

權的細節與「內地口岸區」的適用法律和司法管轄權並無直

接關係，故此不會影響《條例草案》的本地立法工作。  

 

(6) 「內地口岸區」適用的內地法律，以及為何關乎清關、

出入境及檢疫手續以外的內地法律需適用於「內地口岸

區」  

 

 根據《合作安排》第四條，「內地口岸區」自啟用之

日起，除《合作安排》第三條和第七條規定的事項外，由內

地根據《合作安排》和內地法律實施管轄（包括司法管轄）。

有關安排已反映於草案第 3 條就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的釋

義。  

 

 正如特區政府於 2017 年 9 月 21 日致立法會交通事務

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覆函指

出，「一地兩檢」安排涉及複雜的憲制、法律及運作等問題，

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就此反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商

討。在過程中，特區政府曾探討只允許內地人員在西九龍站

「內地口岸區」執行通關法律的構思，惟研究結果顯示此類

構思並不可行，不能作為於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方

案。  

 

 首先，正如特區政府於 2017 年 7 月 25 日提交予立法

會的討論文件指出，在實際上不可能界定哪些內地法律是辦

理內地通關手續必須的法律。這是因為通關手續涉及不同方

面的事宜，而有可能涉及的內地法律法規亦繁多。  

 

 其次，在該構思中，由於香港的法律並未在「內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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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區」被排除，香港法律仍然適用，因此會出現法律及司法

管轄權重疊的問題，從而產生法律爭議和訴訟，特別是有關

入境或遣返的法律挑戰，尤其是涉及內地嚴重罪犯或恐怖份

子的案件，增加香港保安風險。基於上述原因，特區政府認

為只允許內地人員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執行所謂與內

地通關手續必須的法律，會出現司法管轄區混亂的情況，在

實際操作上並不可行。  

 

(7) 草案附表 2 平面圖編號 1 以藍色標示香港查驗區及乘客

通道的性質和效力  

 

 《條例草案》附表 2 平面圖編號 1 以藍色標示香港查

驗區及乘客通道的範圍，旨在顯示西九龍站「香港口岸區」

（即香港查驗區及乘客通道）在位置上毗連「內地口岸區」，

僅作標示性質，並不會影響《條例草案》中任何條文或附表

的效力。  

 

 離港乘客一旦離開西九龍站 B3 層的「香港口岸區」，

會立即進入「內地口岸區」；而抵港乘客離開西九龍站 B2 層

的「內地口岸區」，即進入「香港口岸區」。換句話說，西九

龍站「香港口岸區」與「內地口岸區」之間不存在香港和內

地管轄權重疊的「灰色地帶」。  

 

(8) 西九龍站的扶手電梯和樓梯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後，「內地口岸區」將提供一

系列扶手電梯，包括—  

 

(a)  連接 B3 層及 B4 層的扶手電梯，供離港乘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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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關電梯之局部已顯示於草案附表 2 平面圖

編號 1 附件 1 切面 B-B；  

 

(b)  連接 B4 層及 B2 層，以及連接 B4 層及 B2 層而途

經 B3 層的扶手電梯，供抵港乘客使用。途經位

置在正常情況下會完全封閉，並在緊急情況下開

放作逃生途徑的一部分；及  

 

(c)  連接 B2 層及 B3 層的扶手電梯，供職員使用，而

不開放予乘客。  

 

 「內地口岸區」亦會設有樓梯，包括—  

 

(a)  連接 B2 層及 B3 層的樓梯，供職員使用，而不開

放予乘客；  

 

(b)  連接 B3 層離港乘客候車區及 B2 層商務候車室的

樓梯，供離港乘客使用。由於商務候車室採用完

全封閉設計，商務候車室內的乘客在正常情況下

無法進出 B2 層其他地方；及  

 

(c)  連接 B3 層及 B4 層短途月台的樓梯，供離港乘客

使用。  

  

 儘管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內設有分別用作救援途

徑及逃生途徑的樓梯連接 B2 層、B3 層及 B4 層，那些樓梯

只可在緊急情況下使用，故此不存在供乘客日常使用而連接

B2 層、B3 層及 B4 層的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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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西九龍站與禁區式管理  

 

 根據《合作安排》第一條第二款，西九龍站口岸分為

「香港口岸區」和「內地口岸區」。「香港口岸區」由香港特

區依據特區法律設立和管轄，實行「過境限制區管理」。  

 

 有別於深圳灣口岸，西九龍站並非單純的查驗口岸，

同時是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營運商管理的車站，情況與紅磡

站城際直通車服務類似。「香港口岸區」將按照《香港鐵路

附例》（香港法例第 556B 章）宣告作為「過境限制區」，實

行「過境限制區管理」，做法和現時紅磡站城際直通車服務

一致。  

 

 根據《香港鐵路附例》，除了指定列車乘客和隨身攜

有有效許可證的人士等，任何人士均不得進入或在「過境限

制區」逗留。因此，以《香港鐵路附例》劃定「過境限制區」，

實行「過境限制區管理」，與根據《公安條例》劃定禁區實

行禁區式管理，均能達致有效禁止非過境旅客及未獲授權的

人士進入的目的，同樣有助維持限制區的治安管理。在鐵路

站根據《香港鐵路附例》進行「過境限制區管理」的一個好

處，是可以更方便鐵路營運商進行日常營運管理，例如方便

鐵路營運商向合資格的人士（包括鐵路職員及於鐵路站工作

人士）直接簽發許可證進入「過境限制區」工作，而無需逐

次向香港警務處申請。  

 

(10) 草案第 7(1)(a)條擬有的效力  

 

 草案第 7(1)(a)條訂定，草案第 6(1)條不影響因以下描

述的作為或不作為而獲取或產生的權利或招致的義務：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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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日期前於將會根據草案第 4 條宣布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

區」的範圍（以下簡稱「指定範圍」）內發生的任何作為或

不作為。草案第 6(1)條不適用於保留事項。  

 

 草案第 7(1)(a)條的用意是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

即使該條所指的權利或義務是關乎非保留事項，就於「內地

口岸區」的法律適用以及該區的管轄權的劃分而言，該區的

範圍仍繼續是處於香港以內。如在生效日期前，香港法律適

用於該權力或義務，以及香港對該權利或義務實施管轄，則

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將會繼續。  

 

 另一方面，由於草案第 6(1)條不適用於保留事項，在

任何情況下，關乎保留事項的權利或義務不受草案第 6(1)條

影響，不論其是否草案第 7(1)(a)條所指者。  

 

(11) 詮釋草案第 7(1)(b)條中的「調查」、「法律程序」及「補

救」  

 

 草案第 7(1)(a)條保留在生效日期前於指定範圍內發

生的作為或不作為所產生的權利及義務。以此為基礎，有關

的權利及義務在生效日期後仍可繼續予以強制執行。為避免

爭議，草案第 7(1)(b)及 (c)條明確述明某些強制執行有關權利

及義務的具體方法。然而，縱然個別強制執行某權利或義務

的具體方法未被述明於草案第 7(1)(b)及 (c)條內，並不會影響

其可按草案第 7(1)(a)條對獲保留的有關權利或義務的強制

執行性。  

 

 「調查」指根據香港法律可作出的合法調查，而警察

及廉政公署所進行的合法調查屬於其範圍之內。就由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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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機構作出的調查是否涵蓋於有關範圍內，其關鍵在於有

關的調查是否按香港法律可合法作出的調查。  

 

 「法律程序」足以涵蓋刑事及民事法律程序，政策原

意並不包括在香港特區以外的法律程序。基於上述原因，按

草案第 7(1)(a)條而獲保留的權利或義務的強制執行事宜，不

會因個別強制執行程序並不在「法律程序」的涵蓋範圍內而

受影響。  

 

 「補救」指在法律上或衡平法上可供應用的方法，以

強制執行擁有的權利，或對侵犯所擁有權利的行為作出阻

止、糾正或尋求補償，其應用範圍涵蓋由法院或其他具有權

限的機構所作出的補救方法。  

  

(12) 草案第 7(3)(a)及 (c)條擬作的規定的理據，以及附表 4

及 5 是否足夠涵蓋各種命令  

 

 首先，草案第 7(3)(a)條涵蓋因附表 4 所指明命令而

產生的已有的權利或已有的義務，而草案第 7(3)(c)條涵蓋附

表 5 所指明已有的法院命令所賦予的權利或委予的義務，不

論該權利或義務是否關乎草案第 7(1)條所指的事宜。  

 

 附表 4所指明的命令及附表 5所指明的法院命令涉及

個人或物件的跨越邊界活動，有關命令關乎香港的入境、進

出口管制及檢疫。在《條例草案》生效前，有關命令的發出

是建基於「內地口岸區」處於香港以內。然而，在《條例草

案》生效後，就入境、進出口管制及檢疫事宜而言，「內地

口岸區」會被視為處於香港以外，因此有需要在《條例草案》

內清楚說明該些在生效日期前已發出的命令的效力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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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附表 4 和 5 是否足夠涵蓋各種命令，運輸及房屋

局在草擬《條例草案》時，已諮詢各相關政策局／部門，以

確保《條例草案》可配合實際運作需要。現有附表主要參考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香港法例第 591 章）擬備，

而深圳灣口岸自 2007 年啟用以來，一直運作暢順。  

 

(13) 草案第 7(3)(b)及 (d)條是否受草案第 6(1)條所規限  

 

 草案第 6(1)條不適用於保留事項。因此，撇開草案第

7(3)(b)及 (d)條有任何規定，在某權利或義務可就保留事項而

行使或履行的範圍內，該權利或義務不受草案第 6(1)條影響。 

 

(14) 香港法院處理涉及草案第 7(3)(b)及 (d)條的爭議之司法

管轄權  

 

 《條例草案》在制定為條例後會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

份，法院在處理相關案件時，會應用條例內有關的條文，包

括區別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的條文。  

 

(15) 締約方是否可自行商定已有的文件所涉及的權利或義

務之地理涵蓋範圍  

 

 已有合約或其他私人性質的文件的締約方，就有關合

約或其他文件所產生的權利及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可自行

訂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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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草案第 6(1)條是否擬將非保留事項所關乎的權利之地

理涵蓋範圍擴闊至「內地口岸區」，以及是否需加入類

似《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香港法例第 591 章）

第 11 條的條文  

 

 草案第 6(1)條的效力是，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除

保留事項外，就於「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以及該區的管

轄權的劃分而言，該區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

內。從香港法律的角度，權利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須按照

草案第 6(1)條解釋。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香港法例第 591 章）

第 11 條所處理問題，是從香港法律的角度，將日後的權利或

義務的地域界限擴闊至包括在深圳灣口岸的港方口岸區。同

一問題並不會在現時的個案中出現。  

 

 另一方面，凡某項日後的權利是准許某人在內地作某

些作為，是否應將該權利的地理涵蓋範圍擴闊至包括「內地

口岸區」，並非屬香港特區處理的事情。  

 

(17) 草案第 8 條不適用於成文法則、法定權限或法院命令的

理據，以及在日後的成文法則、法定權限或法院命令中

對香港或香港某部分的提述，是否包括「內地口岸區」 

 

 草案第 8 條是用以輔助解釋私人性質的文件。如該等

文件載有對香港或香港某部分的提述以描述關乎非保留事

項的權利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內地口岸區」的範圍須

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此預設適用的條文在有

相反用意的情況下不適用。草案第 8 條尊重私人締約方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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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自行決定合約等文件所產生的權利及義務的地理涵蓋

範圍。  

 

 在草案第 8 條不適用的文件中，如載有對香港或香港

某部分的提述，以描述權利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則該提

述須按照草案第 6(1)條解釋。就斷定權利及義務的地理涵蓋

範圍而言，在涉及非保留事項的範圍內，「內地口岸區」的

範圍須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成文法則、法定

權限及法院命令與私人性質的文件不同，它們涉及公法範疇

而並不涉及私人締約方的用意。因此，草案第 8 條並不就其

適用。  

 

 另一方面，由於草案第 6(1)條不適用於保留事項，在

任何情況下，關乎保留事項的權利或義務不受草案第 6(1)條

影響。  

 

(18) 香港法院處理涉及草案第 8(2)條的爭議之司法管轄權  

 

 《條例草案》在制定為條例後會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

份，法院在處理相關案件時，會應用條例內有關的條文，包

括區別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的條文。  

 

(19) 草案第 8(3)條是否容許締約方凌駕《合作安排》第三、

四及七條對香港特區及內地各自的管轄權的劃分  

 

 草案第 8 條處理如何解釋日後的私人性質的文件，而

該等文件載有對香港或香港某部分的提述以描述有關權利

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草案第 8(2)條闡明在沒有相反用意

的情況下有關文件的提述解釋，即就非保留事項而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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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口岸區」會被視為處於香港以外。草案第 8(3)條只訂定私

人締約方可協議排除在沒有相反用意的預設適用規定，並沒

有授權私人締約方改變《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對香港

特區及內地各自的管轄權的劃分。  

 

(20) 草案附表 1 附註的地位及是否具有立法效力  

 

 「內地派駐機構」一詞在《合作安排》第六條中界定，

並在《合作安排》第七條中使用。由於第七條列於附表 1，

加入附註是為方便讀者而提供事實資料，說明該詞在第六條

中的定義。作為《條例草案》的一部分，該附註具有立法效

力。但由於其作用只是提供事實資料，因此並不影響《條例

草案》的實質效力。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鄭朗峰     代行）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副本送：  

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  




